
近日， 有求职者向本报反映说： 部分用人单位发布的招聘信息中明确说明 “工资面议”， 他
们也以为可以跟单位谈一谈工资标准， 但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 由于不能协商或协商效果不佳，
他们要么委曲求全暂时入职， 要么干脆放弃求职选择离开。 事后， 他们又觉得自己上了用人单
位下的套。 因此， 他们希望用自己实际经历， 给其他求职者一个提示。

回家吃午饭路上突发疾病身亡属工伤吗？

【案例1】
“工资面议”限定条件导

致求职失败

2019年1月6日， 一家公司发
布招工广告并称 “工资面议 ”。
宋雨佳觉得这份工作很适合自
己， 遂千里迢迢前往应聘。 可当
宋雨佳按要求递交相关资料并苦
苦等了4天后， 却被告知月工资
只能在 2200元至 2500元之间面
议， 而2200元是当地的最低工资
标准， 双方之间几乎没有面议的
余地。

不愿接受面议条件的宋雨佳
不得不无功而返， 可是， 来回折
腾这一趟， 她已经花费的2000多
元简历打印费 、 车船费 、 住宿
费、 伙食费等算是打了水漂， 没
人给她报销。

【提示】
事实上， 宋雨佳不必自认倒

霉， 她还是可以要求用人单位补
偿一部分损失的。

一方面， 公司的做法违法 。
《劳 动 合 同 法 》 第 八 条 规 定 ：
“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时， 应当
如实告知劳动者工作内容、 工作
条件、 工作地点、 职业危害、 安
全生产状况、 劳动报酬， 以及劳

动者要求了解的其他情况。” 公
司笼统地以 “工资面议” 取代如
实告知劳动报酬， 明显是对自己
法定义务的违反。

另一方面， 公司应当赔偿损
失。 公司在发布如此广告时， 应
当知道会有不愿意接受如此条件
者前来应聘， 也应当知道此举会
给不明真相的应聘者带来损失，
但其听之任之。 宋雨佳的损失恰
恰是由于公司的过错所造成。 而
《侵 权 责 任 法 》 第 六 条 规 定 ：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
益，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案例2】
“工资面议” 不留证据

难以维权

2019年2月20日 ， 卢艳婷按
照一家公司的招聘广告找了过
去。 进入 “工资面议” 时， 议定
卢艳婷的月工资为3800元。 可当
卢 艳 婷 领 取 第 一 个 月 的 工 资
时 ， 却发现自己的月工资只有
1500元。

面对卢艳婷的不解和询问 ，
公司坚称面议时确定的就是1500
元， 如果卢艳婷认为是3800元可
以提供证据证明。 然而， 由于当
时只是 “面议 ” 并没有形成文
字， 卢艳婷哪有什么证据？

【提示】
“工资面议”只是一种口头协

议的过程，“面议”的结果如何，必
须由双方加以确认， 而直观且没
有争议的结果就是形成文字。 如
果没有形成文字， 在一旦出现劳
资纠纷时，只能是口说无凭。

《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
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
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
定》 第二条也指出：“当事人对自
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
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
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
事人的事实主张的， 由负有举证
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鉴
于本案双方就工资标准发生争
议，最终解决又只能依靠证据，故
卢艳婷主张公司未按约定发放也
应提供加以证明，否则就只有“承
担不利后果”。

【案例3】
“工资面议”虽有结果但

难兑现

2019年3月1日， 林菲菲见一
家服装公司门口张贴着 “招工启
事”，“工资面议”的结果是月最低

工资1200元， 干得好可加到5800
元。林菲菲尽心尽力干了一个月，
公司只给了她1200元。

林菲菲以为这是自己不够刻
苦所致， 于是更加卖力工作。 但
是，公司次月仍然只给她1200元。
林菲菲终于憋不住了， 质问公司
到底怎么回事。哪知公司回答，约
定的就是1200元。 林菲菲这才知
道被“工资面议”忽悠了。

【提示】
“工资面议”往往是用人单位

故意给求职者的悬念和幻想，以
便引诱应聘者上钩，从而达到“少
花钱多办事”的目的。 鉴于“干得
好可以加薪”中所指的“好”只是
一个模糊的概念， 甚至在没有参
照物的情况下， 根本就不是一个
明确的约定。这也提醒应聘者，务
必事先将 “好” 的标准、“可以加
薪”的具体条件加以明确，并写入
劳动合同。

当然， 如果月最低工资低于
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还可以要求
用人单位依该标准支付， 并依照
《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之规定
请求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支
付差额。 如果用人单位逾期仍不
支付，还可要求其按应付金额50-
100%加付赔偿金。

颜东岳 法官

为贯彻市委、 市政府关于在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
育中专项整治漠视侵害群众利益
问题工作要求， 落实市食药安办
漠 视 侵 害 群 众 利 益 问 题 专 项
整 治 工作推进电视电话会会议
精神， 怀柔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
会办公室立即行动， 制定了 《怀
柔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关 于 深 入 推 进 开 展 食 品 安 全
问 题 联合行动及督导检查工作
的通知》。 10月29日， 由区食品
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 副
局长刘顺利带队， 区食品安全问
题联合行动工作组综合协调组、
新闻宣传组、 案件查办组、 保健
食品组、 校园食品安全组、 农产
品 质 量 安 全 整 治 组 联 络 员 组
成 督 导检查组 ， 对打击食品生
产经营环节违法违规行为、 保健
食品、 校园食品安全、 农产品质
量安全等重点领域开展现场督导
检查。

本次督导检查随机抽取四大
重点领域， 北京万星农副产品市

场有限公司、 北京九八缘源餐饮
有限公司、 北京康远宁馨医药有
限公司等8个点位开展实地检查。
重点针对无证无照经营行为、 保
健食品虚假宣传、 校园周边餐饮
单位经营规范落实、 农产品生产
过程中违法添加禁用农药等问题
进行检查 。 共出动执法人员12
人、 3车次， 督查各类经营主体
共8户次， 对未公示食品安全相
关信息、 索证索票不全等问题，
通报联合行动项目组与辖区食药
所立即立案整改， 并要求反馈相

关查处情况。
针对食品安全领域存在的问

题及重点整治任务， 怀柔区将继
续全面推进食品安全问题整治工
作， 每周开展一次督导检查， 落
实部门和属地责任， 不放过任何
一个环节 、 不漏掉任何一个隐
患， 扎实部署， 悉心组织， 健全
食品安全长效监管机制 ， 形成
“可检验、 可评判、 可感知” 的
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成果， 切实提
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
安全感。

【维权】11专题

当心！“工资面议”可能是个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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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肖某原系我公司市场

开发部负责人， 掌握着公
司客户资料、 供求关系等
极少人知道的全部商业秘
密。 半年前， 公司与肖某
为期5年的劳动合同到期
后 ， 公司决定不再对其续
聘， 并另行选任他人担任
该职， 而该人恰巧是肖某
的情敌。

出于报复 ， 肖某不顾
双方已经签订竞业禁止协
议限制， 在离职不久即到
与公司有竞争关系的单位
任职， 甚至还泄露公司全
部商业秘密作为向新单位
求职的 “敲门砖”。 该做法
不仅使新单位的生产经营
直线效益上升， 还使公司
的直接损失达400余万元。

请问 ： 肖某的行为是
否构成犯罪？

读者： 李雨菲

李雨菲读者：
肖某的行为已构成侵

犯商业秘密罪。
该罪是指采取不正当

手段， 获取、 使用、 披露
或者允许他人使用权利人
的商业秘密， 给商业秘密
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
行为。 本案中， 肖某的行
为与之吻合：

一方面，肖某侵犯了国
家对商业秘密的管理制度。
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
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
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
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
息和经营信息。公司的客户
资料、供求关系等，因属于
极少人知道、直接关系到公
司经济利益甚至生存等，无
疑当属其列。

另一方面，肖某实施了
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就商
业秘密的保护，《刑法》《反
不正当竞争法》《劳动合同
法》 中均有着相应规定，其
核心就是未经权利人许可，
不得对外泄露。

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
主要包括三种情形： 以盗
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
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
业秘密；披露、使用或者允
许他人使用以上述手段获
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违
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
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
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
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

肖某出于报复 ， 不仅
不顾已经与公司签订过竞
业禁止协议， 甚至还泄露
全部的商业秘密， 明显属
于上述第三种情形， 该做
法不仅损害了公司的合法
权益， 还侵犯了国家对商
业秘密的保护。

再者，《最高人民检察
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
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第六十
五条规定：“给他人造成的
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
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 本
案中，肖某给公司造成的直
接损失达400余万元， 已大
大超出了法律所规定的追
诉起点标准，因此，肖某必
须受到刑事制裁。

廖春梅 法官

携公司商业秘密跳槽
或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

·广告·

怀柔区开展食品安全问题联合行动督导检查

关某某在一家公司当维修
工。 根据维修班工作安排， 2018
年2月18日是星期天， 也是他与
另一维修工当班时间。 当天， 他
于8:30分按时上班， 因当班的另
外两名维修工中午需要错开吃
饭 ， 所以 ， 他工作至11:06分时
先离开维修班回家吃饭。

途中， 关某某突发心源性疾
病倒地 ， 经抢救无效死亡 。 事
后， 关某某所在公司向人社局申
请工伤认定 。 人社局经调查核
实， 认定关某某是在回家吃饭途
中发病而亡， 不是在工作单位，
由此认定关某某不符合工伤之情
形 ， 并于 2018年 4月 19日 作 出
《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公司不
服该申请行政复议， 复议机关维
持了人社局的决定。

此后， 公司向法院提起行政

诉讼 ， 请求撤销人社局作出的
《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及复议
机关作出的 《行政复议决定书》。

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
五 条 第 一 项 “ 职 工 有 下 列 情
况 之 一的 ， 视同工伤 ： （一 ）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 突发疾
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抢救无
效死亡……” 法院认为， 本案的
争 议 焦 点 为 关 某 某 突 发 疾 病
死 亡 是否发生在工作时间和工
作岗位。

关于是否为工作时间， 法院
认为 ， 午间就餐是劳动者必要
的、 合理的生理需求行为， 与劳
动者的正常工作密不可分。 公司
提供的 《节假日加班审批表》 载
明： “关某某案发当天系白班，
加班时间为8:00-17:00， 职务为
维修。” 因此， 认定关某某在公

司不提供午餐的情况下回家就餐
属于工作时间内。

关于是否为工作岗位， 法院
认为， 关某某就餐行为实为工作
之合理延伸 ， 从本案实际情况
看， 公司每天安排2人值班， 关
某某与另一值班人员轮换就餐实
为工作需要， 关某某系2018年2
月18日11:06离开单位， 其120院
前急救病历载明： 派诊时间为当
日11:29、 到达时间为11:36， 即
关某某离开单位到突发疾病仅20
分钟左右， 故认定关某某事发时
“在工作岗位” 更有利于保护职
工合法权益。

根据以上情况， 法院认为 ，
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
证据不足， 适用法律错误， 遂判
决撤销人社局作出的 《不予认定
工伤决定书 》 、 撤销复议机关

《行政复议决定书》。

【评析】
关某某当日的加班工作时间

为8:00-17:00。 这就已经明确了
关某某当日的工作时间。 在这个
时间内， 只要是从事与工作相关
的事宜， 均应视为工作时间、 工
作岗位。 本案中， 因用人单位不
安排午餐， 职工回家吃午饭是必
不可少的事项。

因此， 法院认定关某某的回
家 就 餐 行 为 属 于 工 作 时 间 之
内 ， 是工作岗位的合理延伸 ，
进而认定关某某事发时 “在工作
岗位 ” 。 这样的结果 ， 既符合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五条之立
法本意， 也更有利于保护职工的
合法权益。

杨学友 检察官


